
2026年6月4日  星期四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2

浦银安盛盛勤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026年度第二次开放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6月4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浦银安盛盛勤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浦银安盛盛勤定开债券

基金主代码 519334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9年6月26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信息披露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浦银安盛盛勤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以下简称：“基金合同”)、《浦银安盛盛勤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等。

申购起始日 2026年6月5日

赎回起始日 2026年6月5日

下属基金简称 浦银安盛盛勤定开债券A 浦银安盛盛勤定开债券C

下属基金交易代码 519334 519335

该下属基金是否开放申购、赎回 是 是

2 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2.1开放日及开放时间

本基金的封闭期为自每一开放期结束之日次日起（包括该日）3个月的期间，如果

封闭期到期日的次日为非工作日的，封闭期相应顺延，以此类推。本基金的首个封闭期

为首个开放期结束之日次日（包括该日）起3个月。本基金封闭期内不办理申购与赎回

业务，也不上市交易。

本基金办理申购与赎回业务的开放期为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含该日）或自每个

封闭期结束之日后第一个工作日起（包括该日）不少于1个工作日且不超过10个工作日

的期间。本基金2026年度第二次开放期定为2026年6月5日-2026年6月11日，共计5个工

作日。

本基金在开放期内接受投资人的申购和赎回申请。本基金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

赎回等业务的开放日为开放期内的每个工作日，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

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

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

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

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

规定媒介上公告。

2.2 申购、赎回开始日及业务办理时间

本基金开放期的期限为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含该日）或自每个封闭期结束之日

后第一个工作日起（包括该日）不少于1个工作日且不超过10个工作日的期间。开放期

以及开放期办理申购与赎回业务的具体事宜见招募说明书及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

相关公告。如在开放期内发生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致使基金无法按时开放申购与赎回

业务的，开放期时间中止计算，在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影响因素消除之日下一个工作

日起，继续计算该开放期时间，直至满足基金合同关于开放期的时间要求。

基金管理人应在每个开放期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

告开放期的开始与结束时间。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

回。在开放期内，投资人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申请且登记

机构确认接受的，其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为该开放期下一开放日基金份额申购、赎

回的价格。但投资人在开放期最后一个开放日具体办理截止时间之后提出申购、赎回

申请的，视为无效申请。

3 日常申购业务

3.1申购金额限制

3.1.1投资者申购时，每笔最低申购金额为1元，最低追加申购金额为1元或详见各

代销机构网点公告。

3.1.2直销机构（柜台方式）每笔最低申购金额为10,000元人民币，最低追加申购金

额为1,000元。

3.1.3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限制，基金

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3.2 申购费率

投资人申购A类基金份额在申购时支付申购费用，申购C类基金份额不支付申购

费用，而是从该类别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投资人可以多次申购本基金，申购费

用按每笔申购申请单独计算。

本基金A类和C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M） A类基金份额申购费率 C类基金份额申购费率

M＜100万元 0.8%

0100 万元≤M＜300万元 0.4%

300万元≤M＜500万元 0.1%

500万元≤M 每笔交易500 元

注：M为申购金额

3.3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用由申购A类基金份额的投资人承担，不列入基金

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的

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当本基金发生大额申购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可以采用摆动定价机制，以确保基金

估值的公平性，具体处理原则与操作规范遵循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部门、自律规则

的规定。

4 日常赎回业务

4.1 赎回份额限制

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投资人每个

基金交易账户的最低基金份额余额、单个投资人累计持有的基金份额上限等。基金管

理人必须在调整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4.2 赎回费率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随持有时间的增加而递减。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如下：

持有期间（N） A类基金份额赎回费率

0≤N＜7天 1.50%

7天≤N＜30天 0.10%

N≥30天 0

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如下：

持有期间（N） C类基金份额赎回费率

0≤N＜7天 1.50%

7天≤N＜30天 0.10%

N≥30天 0

4.3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

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扣除用于市场推广、注册登记费和其他手续费后的余额归基金

财产，持续持有期少于7日的，赎回费应全额归入基金财产，持有期7日以上（含7日）的，

赎回费归入基金财产的比例不得低于赎回费总额的25%。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的

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当本基金发生大额申购或赎回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可以采用摆动定价机制，以确

保基金估值的公平性。具体处理原则与操作规范遵循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部门、自

律规则的规定。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

制定基金促销计划，例如针对特定地域范围、特定行业、特定职业的投资者以及以特定

交易方式（如网上交易、电话交易等）等进行基金交易的投资者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

金促销活动。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基金管理人

可以适当调低基金申购费率和基金赎回费率，并进行公告。

5 基金销售机构

5.1 场外销售机构

5.1.1 直销机构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直销中心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滨江大道5189号S2座

电话：（021）23212899

传真：（021）23212890

客服电话：400-8828-999；（021）33079999

联系人：徐薇

网址：www.py-axa.com

5.1.2 场外非直销机构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的相关

营业网点和销售网站（具体网点和网站信息请查阅上述代销机构的相关业务公告）办

理本基金的申购与赎回业务。代销机构或网点的地址、联系方式等有关信息，请查询本

基金的发售公告及基金管理人网站代销机构名录。本基金管理人将逐步增加或调整直

销机构和代销机构，并在基金管理人网站公示。

6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基金合同生效后，在封闭期内，基金管理人每周公告一次各类别基金份额净值和

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在开放期内，基金管理人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规定网站、基金销售机构网站

或营业网点，披露开放日的各类别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基金管理人在

不晚于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的次日，在规定网站披露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基金份

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7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7.1 本基金自变更为“浦银安盛盛勤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之日起不向个人投资者公开销售。

7.2 投资人必须根据销售机构规定的程序，在开放日的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内提出

申购或赎回的申请。

7.3 投资人申购基金份额时，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全额交付申购款项，投资人全额交

付申购款项，申购申请成立；基金份额登记机构确认基金份额时，申购生效。若申购资

金在规定时间内未全额到账则申购不成立，申购款项将退回投资人账户，基金管理人、

基金托管人和销售机构等不承担由此产生的利息等任何损失。

7.4 基金份额持有人递交赎回申请，赎回成立；基金份额登记机构确认赎回时，赎

回生效。投资人赎回申请生效后，基金管理人将在T＋7 日(包括该日)内支付赎回款项。

在发生巨额赎回或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暂停赎回或延缓支付赎回款项的情形时，款项

的支付办法参照基金合同有关条款处理。遇交易所或交易市场数据传输延迟、通讯系

统故障、银行数据交换系统故障或其他非基金管理人及基金托管人所能控制的因素影

响业务处理流程，则赎回款项划付时间相应顺延

7.5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

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在投资本基金前请务必认真阅读

《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

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6月4日

证券代码：688138    证券简称：清溢光电    公告编号：2026-015

深圳清溢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种类：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销售的有保本约

定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保本型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协定存款、定期存款、通知

存款、大额存单等）

●投资金额：人民币18,000万元（含本数）

●已履行的审议程序：深圳清溢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6

月2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议案》，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该事

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特别风险提示：尽管公司拟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存款产品，但并不

排除该项投资收益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存在一定的系统性风险。公司将根据经济形

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地开展投资工作，以降低市场波动引起的投资风险。

一、投资情况概述

（一）投资目的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

的前提下，合理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

（二）投资金额

在保证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公司拟使用额度不超过

人民币18,000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第十届董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公司可以循

环滚动使用。

（三）资金来源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资金来源为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

象发行A股股票的闲置募集资金。

发行名称 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2025年4月23日

募集资金总额 120,000.00 _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118,700.94 _万元

超募资金总额
√不适用

□适用，______万元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名称 累计投入进度（%）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

高精度掩膜版生产基

地建设项目一期
82.19 2026年5月

高端半导体掩膜版生

产基地建设项目一期
62.27 2027年10月

是否影响募投项目实施 □是  √否

注：上表中“累计投入进度”为截至2025年12月31日的募集资金累计投入进度。

（四）投资方式

1、额度及期限

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8,000万元（含本数）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

期限自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批准之日起12个月内。在上述额度和决议有

效期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并于到期后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将严格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

关规定。

2、投资品种

公司将按照规定严格控制风险，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

好、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销售的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保本

型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协定存款、定期存款、通知存款、大额存单等）。投资产品不用

于质押，不用于以证券投资为目的的投资行为。

3、实施方式

在上述额度、期限范围内，公司董事会授权总经理行使该项决策并签署相关法律

文件，包括但不限于选择合格的产品发行主体、明确金额、选择产品品种、签署合同等，

同时授权公司财务负责人具体实施相关事宜。

4、现金管理收益的分配

公司使用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所获得的收益将优先用于补足募投项目

投资金额不足部分，以及公司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并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监管措施的要求管理和使用，现金管理到期后将归还至募

集资金专户。

5、信息披露

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要求及时披露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

（五）最近12个月截至目前公司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情况

公司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人民币55,000万元（含）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第十届董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5月17日披露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22）。

最近12个月内公司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情况如下：

序号 现金管理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万元）
实际收回本金（万

元）
实际收益（万元）

尚未收回本金金额

（万元）

1 大额存单 35,000.00 35,000.00 26.75 0

2 大额存单 30,000.00 30,000.00 22.93 0

3 大额存单 9,000.00 9,000.00 8.25 0

4 七天通知存款 17,729.52 17,729.52 3.40 0

5 七天通知存款 16,247.00 16,247.00 21.87 0

6 七天通知存款 9,008.40 9,008.40 6.19 0

7 七天通知存款 5,515.42 5,515.42 1.10 0

8 七天通知存款 3,940.50 3,940.50 2.46 0

合计 92.95 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44,0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15.84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利润（%） 234.91

募集资金总投资额度（万元） 55,000.00

目前已使用的投资额度（万元） 0

尚未使用的投资额度（万元） 55,000.00

注：最近12个月指2025年5月16日至2026年5月15日；

实际投入金额、实际收回本金为最近12个月内滚动使用后的累计金额；

最近一年净资产、最近一年净利润为公司2025年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及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财务数据；

目前已使用的投资额度、尚未使用的投资额度为截至2026年5月15日的投资额度。

二、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6 年6月2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

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8,000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销售的有保本约定的

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保本型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协定存款、定期存款、通知存款、

大额存单等），使用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12个月内。在上述额度和决议有

效期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并于到期后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公司董事会授权总

经理行使该项决策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选择合格的产品发行主体、明

确金额、选择产品品种、签署合同等，同时授权公司财务负责人具体实施相关事宜。上

述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三、投资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一）投资风险

尽管公司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销售的有保本

约定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保本型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协定存款、定期存款、通

知存款、大额存单等），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

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但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进行现金管理时，将选择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

构销售的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保本型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协定存

款、定期存款、通知存款、大额存单等），明确投资产品的金额、期限、投资品种、双方的权

利义务及法律责任等。

2、公司财务部相关人员将实时分析和跟踪现金管理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

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盈利能力发生不利变化、投资产品出现与购买

时情况不符的损失等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现金管理投资品种不得用于股票及其衍生产品。上述投资产品不得用于质

押。

4、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可以对现金管理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必要时可以聘任

独立的外部审计机构进行现金管理的专项审计。

四、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

划实施、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开展

和建设进程，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通过对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适度、适

时的现金管理，可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为公司和股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将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及其他相关规定与指南进行会计核算及列报。

五、保荐人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清溢光电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已经清溢光

电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该事项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上述事

项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亦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

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保荐人对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深圳清溢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4日

证券代码：000609    证券简称：*ST中迪    公告编号：2026-118

北京中迪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
中美恒置业有限公司下属地块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2026年6月3日，经北京中迪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查询获悉，重

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26年7月2日10:00时起至2026年7月3日10:00时止（即24

小时，延时除外）在“阿里资产·司法”网络平台拍卖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中美恒置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美恒置业”）下属位于重庆市北部新区人和（原北部新区金山组

团）组团C分区C35-1-1/05号宗地及地上构、建筑物。本次司法拍卖的起拍价为622,

518,960元。

2、截至2025年度末，公司净资产为-27,473.53万元，本次拟拍卖的标的物账面价值

为75,253.38万元。如果本次司法拍卖以底价成交，公司债务将有所下降，但也会导致公

司总资产、净资产的下降，并对未来损益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3、本次司法拍卖事项尚处于拍卖公示阶段，根据相关规定，法院有权在拍卖开始

前、拍卖过程中中止拍卖或撤回拍卖，后续可能涉及竞拍（或流拍）、缴款、权属变更过户

等环节，拍卖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一、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下属地块被司法拍卖的情况概述

2024年4月2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诉讼事项的公告》，2023年9月，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一局”）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对公

司全资子公司中美恒置业提起诉讼。中建一局在《民事起诉状》中称，其于2018年与公

司全资子公司中美恒置业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承建中美恒置业所属“两江·

中迪广场”商业项目。其主张“全部施工内容结算价款应为61,073.03万元，停工前案涉

工程累计确认产值为45,108.15万元，中美恒置业仅支付31,677.15万元工程进度款及

500万元复工准备金，中美恒置业欠付28,895.88万元”。还称，其在履行施工义务过程

中，因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美恒置业拖欠工程款，导致涉案项目自2020年8月30日起全面

停工。又称，停工后双方曾多次就复工、前期工程款等事项进行了协商：中美恒置业向

中建一局支付500万元复工准备金、索赔等工程款共计12,000万元，并以“两江·中迪广

场”商业项目C地块剩余房源折抵。但中美恒置业一直未办理12,000万元索赔款及抵房

事项。基于中建一局陈述和合同约定，中建一局提出下列诉求，请求判令解除与中美恒

置业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请求判令中美恒置业支付欠付工程款 28,895.88 万

元；请求判令中美恒置业支付拖欠工程进度款利息；请求判令中美恒置业支付工程款

结算款利息；请求判令中建一局对第二项诉讼请求金额范围内对涉案工程折价或拍

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判令中美恒置业承担本案受理费、保全费、保全保

险费、鉴定费等全部诉讼费用。同时，中建一局冻结了中美恒置业相关资产。

为尽快处理诉讼事项，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美恒置业经与中建一局多次沟通

协商之后，就本次诉讼事项达成了初步的和解意见，并签署了相关协议，约定分期支付

相关工程款。

2024年6月2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诉讼进展公告》，公司全资子公

司中美恒置业收到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2023）渝01民初738

号]，判决结果如下，中美恒置业支付中建一局19,504.17万元，该款分三次支付，第一笔

款项6,710.90万元于2024年6月20日前支付，第二笔款项10,705.61万元于2024年11月30

日前支付，第三笔款项2,087.66万元于2025年4月30日前支付；如果中美恒置业逾期未

足额支付第二笔款项达30日，则剩余全部款项提前至清偿期，中建一局有权向人民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确认中建一局就两江中迪广场项目工程折价、拍卖或者变卖的价款

在13,655.01万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驳回中建一局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01.70万元，鉴定费188万元，保全费0.5万元，保全保险费22.22万元，均由中建一局负

担。

2025年4月1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诉讼事项进展公告》，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出具《执行裁定书》（2025）渝01执305号之一，主要内容如下，双方确认，中美恒置业

已向中建一局支付了6,700.16万元工程款；截至2025年3月30日，中美恒置业尚欠中建

一局12,804.01万元工程款；后续中美恒置业将按照下列方式继续向中建一局支付剩余

工程款：于2025年4月10日前以现金形式支付给中建一局1,000万元；于2025年6月15日

前以现金或等额资产形式支付2,086.12万元；于2025年9月15日前支付2,000万元；于

2025年12月15日前支付2,000万元；于2026年3月15日前支付2,000万元；于2026年6月15

日前结清剩余尾款3,717.88万元。如中美恒置业按照上述约定付款的情形下，中建一局

不得通过诉讼、上诉、上访等途径催款，且中建一局同意对（2023）渝01民初738号《民事

判决书》中中美恒置业可能承担的违约责任、逾期利息、加倍利息等予以豁免。若中美

恒置业未按照上述约定任意一期付款的情形下，中建一局可恢复执行。经核实，中建一

局已经收到第一期执行和解款。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执行和解为双方当事

人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并最终裁定，终结重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5）

渝01执305号《执行通知书》的执行。

2026年4月1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中美恒置业有限公司诉讼

进展公告》，2026年4月10日，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美恒置业收到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出具的《执行通知书》（2026）渝01执恢106号，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决定恢复对

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美恒置业的执行。

前述事项的详细内容，请参见本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2024年6月28日、2025年4月

19日、2026年4月18日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上的发布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2026年6月3日在“阿里资产·司法”网站获悉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美恒置业

下属地块因前述事项将被司法拍卖。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二、公司全资子公司下属地块被司法拍卖的具体情况

2026年6月3日，经公司查询获悉，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26年7月2日10:

00时起至2026年7月3日10:00时止（即24小时，延时除外）在“阿里资产·司法”网络平台

拍卖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美恒置业下属位于重庆市北部新区人和（原北部新区金山组

团）组团C分区C35-1-1/05号宗地及地上构、建筑物。本次司法拍卖的起拍价为622,

518,960元。

1、司法拍卖基本情况：

被执行人名称 被执行标的 司法拍卖起止时间 拍卖人 原因

重庆中美恒置

业有限公司

重庆市北部新区人和（原北部新

区金山组团）组团C分区C35-1-1

/05号宗地及地上构、建筑物

2026年7月2日10:00时起至2026

年7月3日10:00时止

重庆市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2、拍卖公告主要内容

详见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阿里资产·司法”网络平台上公示的相关信息：

https://sf-item.taobao.com/sf_item/1055067230723.htm?spm=a213w.7398504.paiList.1.

313e683cdsNjjT&track_id=df71b4c4-ca3c-4626-8aee-9f86c681b4d5

三、公司其他拍卖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其他司法拍卖情况。

四、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截至2025年度末，公司净资产为-27,473.53万元，本次拟拍卖的标的物账面价值

为75,253.38万元。如果本次司法拍卖以底价成交，公司债务将有所下降，但也会导致公

司总资产、净资产的下降，并对未来损益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鉴于本次拍卖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前述对公司总资产、净资产、未来损益的影响

将根据本次拍卖标的物的账面价值与最终成交价格之间的差额，并依据有关会计准则

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2、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美恒置业下属位于重庆市北部新区人和（原北部新区金

山组团）组团C分区C35-1-1/05号宗地及地上构、建筑物拟被司法拍卖的事项系因公

司全资子公司中美恒置业与中建一局间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诉讼事项，由重庆市第

一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相关决定。该事项尚处于拍卖公示阶段，根据相关规定，法院有

权在拍卖开始前、拍卖过程中中止拍卖或撤回拍卖，后续可能涉及竞拍（或流拍）、缴款、

权属变更过户等环节，拍卖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3、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将全力维护好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确保公司各项业务有

序推进，最大程度降低外部因素对公司运营带来的潜在干扰。

4、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

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中迪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6月3日

证券代码：600061    证券简称：国投资本    公告编号：2026-033

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3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2号国投金融大厦505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6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423,507,35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9.472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崔宏琴女士主持本次股东会。本次股东会

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形式和程序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8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99,736,455 99.4626 11,649,617 0.2634 12,121,284 0.2740

2、议案名称：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00,030,291 99.4693 11,181,761 0.2528 12,295,304 0.2779

3、议案名称：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6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7,650,088 64.6679 106,730,183 31.7115 12,185,804 3.6206

4、议案名称：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6年度担保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92,095,430 97.0292 130,536,934 2.9510 874,992 0.0198

5、议案名称：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6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09,647,403 99.6867 13,019,265 0.2943 840,688 0.0190

6、议案名称：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12,737,091 99.7565 10,303,477 0.2329 466,788 0.0106

7、议案名称：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与国投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74,219,856 92.0915 105,699,075 7.0833 12,313,884 0.8252

8、议案名称：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95,488,549 99.3666 27,015,719 0.6107 1,003,088 0.0227

9、议案名称：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

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96,364,971 99.3864 26,244,593 0.5933 897,792 0.0203

10、议案名称：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国投证券发行境内外债务融资

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97,815,447 99.4192 24,743,909 0.5594 948,000 0.0214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持股5%以上普通

股股东
3,829,701,19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

股股东
340,784,4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

股股东
242,251,501 95.7433 10,303,477 4.0721 466,788 0.1846

其中: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115,385,122 97.3528 2,884,910 2.4340 252,588 0.2132

市 值 5 0 万 以 上 普

通股股东
126,866,379 94.3250 7,418,567 5.5156 214,200 0.1594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3

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6年度预计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

217,650,088 64.6679 106,730,183 31.7115 12,185,804
3.620

6

4

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6年度担保预计

的议案

205,154,149 60.9551 130,536,934 38.7849 874,992
0.260

0

6

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

的预案

325,795,810 96.8000 10,303,477 3.0614 466,788
0.138

6

7

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与国投财务有限公司签

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218,553,116 64.9362 105,699,075 31.4051 12,313,884
3.658

7

8

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2025年度薪酬

的议案

308,547,268 91.6751 27,015,719 8.0269 1,003,088
0.298

0

9

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国投资本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监事薪酬

管理办法》的议案

309,423,690 91.9355 26,244,593 7.7978 897,792
0.266

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特别决议议案：无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3、4、6、7、8、9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3、7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1）议案3：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证券投

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国投实业控股有限公司、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

其他关联人。（2）议案7：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国投实业控股有限公司、国投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达、杨嘉欣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国投资本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

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4日


